
 

 

本公告及通告乃重要文件，務請即時垂注，惟並不構成對下述七隻交易所買賣基金單

位的購入、購買或認購邀請或要約 

 

如閣下對本公告及通告的內容或所需採取的行動有任何疑問，應諮詢 閣下的股票經
紀、銀行經理、律師、會計師或其他財務顧問。 

 

如閣下已出售或轉讓 閣下在任何終止指數基金（定義見下文）所持有的全部基金單
位， 閣下應立即將本公告及通告交給買方或受讓人或經手處理有關銷售或轉讓的銀行、
股票經紀或其他代理人再轉交買方或受讓人。 

  

重要提示﹕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香港聯交所｣）、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
（「港交所」）、香港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證監會｣）及香港中央結算有限
公司（｢香港結算｣）對本公告及通告的內容概不負責，亦不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作出
任何申述，並且明確地拒絕就由於或依賴本公告及通告的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所引起
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易亞投資管理有限公司（｢管理人｣）對本公告及通告所載資料的準確性於刊發之日承
擔全部責任，並確認在已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據其所知及所信，本公告及通告於刊
發之日並沒有遺漏其他事實，以致其任何申述具有誤導成分。 

 

證監會認可不等如對信託基金（定義見下文）及各終止指數基金（定義見下文）作出

推介或認許，亦不是對信託基金及各終止指數基金或其表現的商業利弊或價值作出保

證，更不代表信託基金及各終止指數基金適合所有投資者，或認許信託基金及各終止
指數基金適合任何個別投資者或任何類別的投資者。 

 

易亞信託基金I*（｢信託基金｣） 
（*此基金為一隻合成交易所買賣基金） 

（根據香港法例第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第104條獲認可之香港傘子單位信託基金） 

 

易亞印度(Nifty 50) ETF* 

（*此基金為一隻合成交易所買賣基金）（股份代號：3091） 

 

易亞印尼(LQ45) ETF* 

（*此基金為一隻合成交易所買賣基金）（股份代號：3031） 

 

易亞韓國(KOSPI 200) ETF* 

（*此基金為一隻合成交易所買賣基金）（股份代號：3090） 

 

易亞馬來西亞 富時馬來西亞交易所 KLCI) ETF* 

（*此基金為一隻合成交易所買賣基金）（股份代號：3029） 

 

易亞菲律賓(PSEi) ETF* 

（*此基金為一隻合成交易所買賣基金）（股份代號：3037） 

 

易亞台灣(TAIEX) ETF*  

（*此基金為一隻合成交易所買賣基金））（股份代號: 3089） 

 

易亞泰國(SET50) ETF*  

（*此基金為一隻合成交易所買賣基金）（股份代號: 30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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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別稱為｢終止指數基金｣，並統稱為｢各終止指數基金｣） 

 

有關建議停止交易、終止、自願撤銷認可資格 

及除牌及獲豁免嚴格遵守守則若干條文之公告及通告 



 

 

3 
 

本公告及通告內未有定義的詞語，與在日期為2013年7月25日的章程（「章程」)（經

其各補充上市文件予以修訂）中已定義的詞語具有相同涵義。 

 

重要提示：極力建議投資者考慮本公告及通告的內容。本公告及通告乃重要文件，務

請即時垂注。其內容有關各終止指數基金的建議停止交易、建議終止、建議除牌及建

議撤銷認可資格以及從2016年11月1日（即停止交易日）至撤銷認可資格日（「撤銷認

可資格日」）期間獲豁免嚴格遵守守則若干條文的事宜。投資者尤須注意﹕ 

 

 管理人經考慮相關因素，當中特別包括每隻終止指數基金相對較小的資產淨值

（「資產淨值」）（有關因素詳情見下文第1條）後，已透過管理人2016年9月

26日的董事會決議，決定根據信託契據第35.6(A)條規定行使其權力，建議終止

每隻終止指數基金，並從2016年12月29日（「終止日」）或該日前後起生效﹔ 

 

 終止指數基金估計所承擔的終止成本總額為 1,176,081 港元，將由終止指數基

金承擔。如下表所列於各終止指數基金分配的撥備總額為 1,176,081 港元

（「撥備」）將於緊隨本公告及通告刊發後起擱置，以支付直至終止日的所有

預測成本（定義見第 6 條）。倘直至終止日撥備不足以彌補預測成本，任何資

金短缺將由管理人承擔。相反，倘直至終止日撥備超過預測成本的實際金額，

有關超出金額將向相關投資者（定義見第 2.2 條）退回作為末期分派（定義見

第 1.2 條）之部分，而（倘需要）各終止指數基金的任何進一步分派乃按於分

派記錄日（定義見下文）相關投資者於各終止指數基金的權益比例釐定。管理

人認為，該等對每隻 終止指數基金的成本分配對所有投資者而言屬公平合理。 

 

終止指數基金 

 

撥備金額 

易亞印度(Nifty 50) ETF* 

（*此基金為一隻合成交易所買賣基金） 

336,252 港元 

易亞印尼(LQ45) ETF* 

（*此基金為一隻合成交易所買賣基金） 

241,255 港元 

易亞韓國 (KOSPI 200) ETF* 

（*此基金為一隻合成交易所買賣基金） 

204,416 港元 

易亞馬來西亞(富時馬來西亞交易所 KLCI) ETF*  

（*此基金為一隻合成交易所買賣基金） 

45,749 港元 

易亞菲律賓 (PSEi) ETF* 

（*此基金為一隻合成交易所買賣基金） 

92,908 港元 

易亞台灣 (TAIEX) ETF* 

（*此基金為一隻合成交易所買賣基金） 

197,962 港元 

易亞泰國 (SET50) ETF* 

（*此基金為一隻合成交易所買賣基金） 

57,539 港元 

撥備總額 1,176,081 港元 

 

 

上述撥備總額就以下基礎擱置各終止指數基金：（i）在章程 “費用及開支”小

節下描述的各終止指數基金的費用及開支（包括但不限於管理費），已累計到

終止日，並根據相關最近期的終止指數基金資產淨值計算; 及（ii）已基於各終

止指數基金各自的最新資產淨值，根據其佔所有終止指數基金最新資產淨值總

額的百分比將因建議（定義見下文）直接產生的終止成本按比例擱置各終止指

數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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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緊隨本公告及通告刊發後擱置撥備，各終止指數基金的資產淨值及各終止

指數基金的每基金單位資產淨值將於 2016 年 9 月 29 日在香港聯交所開始買賣

前減少如下： 

 

 

 

擱置撥備前 擱置撥備後 

資產淨值 每單位資產淨

值 

資產淨值 每單位資產

淨值 

易亞印度

(Nifty 50) 

ETF* 

（ * 此基

金為一隻

合成交易

所買賣基

金） 

66,949,784 港元 9.5643 港元 66,613,532

港元 

9.5162 港元 

易亞印尼

(LQ45) 

ETF* 

（ * 此基

金為一隻

合成交易

所買賣基

金） 

47,243,808 港元 7.8740 港元 47,002,553

港元 

7.8338 港元 

易亞韓國 

(KOSPI 

200) 

ETF* 

（ * 此基

金為一隻

合成交易

所買賣基

金） 

39,602,457 港元 7.9205 港元 39,398,041

港元 

7.8796 港元 

易亞馬來

西 亞 ( 富

時馬來西

亞交易所

KLCI) 

ETF*  

（ * 此基

金為一隻

合成交易

所買賣基

金） 

6,689,558 港元 6.6896 港元 6,643,809 港

元 

6.6438 港元 

易亞菲律

賓 (PSEi) 

ETF* 

（ * 此基

金為一隻

合成交易

所買賣基

16,471,988 港元 10.9813 港元 16,379,080

港元 

10.9194 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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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 

易亞台灣 

(TAIEX) 

ETF* 

（ * 此基

金為一隻

合成交易

所買賣基

金） 

38,263,744 港元 9.5659 港元 38,065,782

港元 

9.5164 港元 

易亞泰國 

(SET50) 

ETF* 

（ * 此基

金為一隻

合成交易

所買賣基

金） 

9,135,147 港元 9.1351 港元 9,077,608 港

元 

9.0776 港元 

 

 各終止指數基金的基金單位（「基金單位」）的最後交易日（定義見第2.3條）

為2016年10月31日，即投資者可按照現行日常交易安排在香港聯交所買賣基金

單位的最後一日及贖回基金單位的最後一日，但從2016年9月29日起將不准許

透過參與證券商在第一市場增設基金單位﹔ 

 

 各終止指數基金的基金單位將自2016年11月1日（「停止交易日」）起停止交

易﹔即投資者從停止交易日起將不可能於香港聯交所買賣基金單位及贖回基金

單位﹔ 

 

 管理人擬從停止交易日起將每隻終止指數基金的全部資產變現。因此，從停止

交易日起：（i）每隻終止指數基金的基金單位將不再進行交易，亦不能再贖回

每隻終止指數基金的基金單位﹔（ii）管理人將開始變現每隻終止指數基金的

所有資產，因此每隻終止指數基金將不再跟蹤各自的相關指數，亦不能達到其

跟蹤各自的相關指數表現的投資目標﹔(iii)各終止指數基金不再向公眾推廣﹔

(iv)各終止指數基金將主要持有現金﹔及(v)各終止指數基金只會以有限方式營

運﹔ 

 

 爲了盡量減低在停止交易日後管理各終止指數基金時的進一步成本、費用和支

出，以及合乎投資者的最佳利益，管理人已向證監會申請並已獲准在由停止交

易日開始至撤銷認可資格日期間獲豁免嚴格遵守守則的以下條文： 

 

(i) 第10.7章（有關刊登暫停交易的公告）﹔ 

(ii) 附錄I第4、17(a)和17(b)段（有關提供實時或接近實時的估計資產淨值

或相關組合參考價值（R.U.P.V.）（定義見守則及第5.3條）及最後收市

時的資產淨值）﹔及 

(iii) 第6.1及11.1B章（有關更新章程及各終止指數基金的產品資料概要）。 

 

有關所獲授豁免的詳情和條件在下文第5條說明； 

 

 管理人確認，除下文第5.2至5.4條所列守則的特定條文外，管理人將繼續遵守

守則的所有其他適用條文、信託契據的適用條文及其他適用法律和規定，直至

撤銷認可資格日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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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理人將於諮詢信託人及核數師後，宣佈向截至2016年11月3日（即分派記錄

日）仍維持投資者身份的投資者派發末期分派（定義見第1.2條），末期分派預

期將於2016年11月23日（｢末期分派日｣）或該日前後支付﹔ 

 

 管理人並不預期或預料在末期分派後會再有進一步分派。然而，在不太可能的

情況下，若在末期分派後會再有進一步分派（當中可能包括超額撥備的任何退

款），管理人將於2016年12月21日前發佈公告，通知投資者； 

 

 在信託人與管理人達成各終止指數基金不再存有任何未償還的或有或實際資產

或負債的意見之日，信託人與管理人將開始完成各終止指數基金的終止事務

（即終止日）。各終止指數基金終止後，管理人亦有意於信託人及管理人認為

信託基金並無基金單位持有人時根據信託契據第35.5(C)條終止信託基金及自願

申請撤銷信託基金的認可資格﹔ 

 

 從停止交易日起直至起碼終止日為止期間，各終止指數基金將維持在香港聯交

所的上市地位及各終止指數基金將維持在證監會認可地位，惟各終止指數基金

只以有限方式營運﹔ 

 

 管理人將維持各終止指數基金的上市地位，並在香港聯交所批准後，預期除牌

將與撤銷認可資格同時或大約同時進行，即於終止日或緊隨終止日後進行（請

注意：任何此前向投資者發行的任何各終止指數基金產品文件，包括章程及各

終止指數基金的產品資料概要，應保留僅供個人使用，不能用於公開傳閱）﹔

及 

 

 投資者應注意下文第7.1條所列的風險因素（包括流動性風險、基金單位按折價

或溢價買賣及市場作價者失效的風險、從本公告及通告日至最後交易日止期間

的跟蹤誤差風險、資產淨值下調風險、無法跟蹤相關指數的風險及延遲分派的

風險）。投資者在買賣各終止指數基金的基金單位或就各終止指數基金的基金

單位決定行動步驟前，應審慎行事並諮詢專業及財務顧問。 

 

謹此促請股票經紀及財務中介機構： 

 

 將本公告及通告的一份副本交給其持有任何或所有終止指數基金的基金單位之

客戶，並盡快告知其有關本公告及通告之內容﹔ 

 

 為其擬於最後交易日或之前出售任何或所有終止指數基金的基金單位之客戶提

供協助﹔及 

 

 就出售各終止指數基金的基金單位提供服務時，如有任何適用的較早交易截止

時間、額外費用或收費及/或其他條款及條件，請盡快通告其客戶。 

 

如投資者對本公告及通告之內容有任何疑問，應聯絡其獨立財務中介機構或專業顧問

以尋求專業意見，或直接向管理人查詢（詳情請參閱第9 條）。 

 

管理人將每星期向投資者發出提示公告，就最後交易日、停止交易日及分派記錄日通

告及提醒投資者，直至最後交易日為止。另外，管理人亦將於適當時候再發出公告，

按照適用的監管規定及於適當情況下就末期分派日、終止日、撤銷認可資格和除牌的

日期以及末期分派之後還有否其他分派通知投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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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人對本公告及通告所載資料的準確性承擔全部責任，並確認在已作出一切合理查

詢後，據其所知及所信，本公告及通告並沒有遺漏其他事實，以致其任何申述具有誤

導成分。 

 

 

如果自相關終止指數基金成立日期起計一年後相關終止指數基金所有未償還基金單位

的資產淨值總額少於 75,000,000 港元，管理人有權全權酌情決定根據信託契據第

35.6(A)條規定以書面形式通知信託人終止任何終止指數基金。 

 

截至 2016 年 9 月 23 日，每隻終止指數基金的所有未償還基金單位的資產淨值少於

75,000,000港元。因此，管理人宣佈其已透過管理人董事會於 2016 年 9 月 26 日的決議，

決定終止並自願申請撤銷各終止指數基金認可資格及將各終止指數基金除牌。建議的

終止、撤銷認可資格及除牌（「建議」）須經證監會及香港聯交所各自的最後批准，

而且將於信託人與管理人達成各終止指數基金不再存有任何未償還的或有或實際負債

或資產的意見之後完成。各終止指數基金終止後，管理人亦有意於信託人及管理人認

為信託基金並無基金單位持有人時根據信託契據第 35.5(C)條終止信託基金及自願申請

撤銷信託基金的認可資格。 

 

在建議的終止、撤銷認可資格及除牌前，每隻終止指數基金的基金單位將從 2016年 11

月 1 日起停止於香港聯交所交易（即停止交易日）。因此，各終止指數基金的基金單

位可於香港聯交所交易的最後一日將為 2016 年 10 月 31 日（即最後交易日），而從停

止交易日起，各終止指數基金的基金單位將不得在香港聯交所進行交易。此外，雖然

投資者於停止交易日前任何交易日均可繼續在香港聯交所買賣各終止指數基金的基金

單位，但由 2016 年 9 月 29 日起於本公告及通告發出後，將不得透過參與證券商在第

一市場增設各終止指數基金的基金單位。 

 

按照信託契據第 35.8 條規定，管理人謹此以本公告及通告向投資者提供不少於三個月

的有關建議終止各終止指數基金的通知。此外，按照守則第 11.1A 章規定，謹此向投

資者發出不少於一個月通知，敬告投資者各終止指數基金將從停止交易日起不再跟蹤

其各自的相關指數並且停止交易。 

 

有關各終止指數基金就支付自本公告及通告日期起至終止日（包括該日）止各終止指

數基金的所有預測成本的撥備將會擱置。有關各終止指數基金（倘直至終止日期撥備

不足以彌補預測成本）的任何資金短缺將由管理人承擔。 

 

有關會影響建議的成本，請參閱下文第 6條。 

 

1. 建議終止各終止指數基金、停止交易及將資產變現 

 

1.1. 建議終止各終止指數基金  

 

根據信託契據第35.6(A)條，如果自相關終止指數基金成立日期起計一年後相關終

止指數基金的未償還基金單位資產淨值總額少於75,000,000港元，管理人有權全權

酌情決定以書面形式通知終止每隻終止指數基金。根據信託契據，並無規定根據

第35.6(A)條終止一隻或多隻終止指數基金時須經基金單位持有人批准。 

 

截至2016年9月23日每隻終止指數基金的資產淨值及每基金單位資產淨值如下﹕ 

 

名稱 資產淨值 

每基金單位

資產淨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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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亞印度(Nifty 50) ETF* 

（*此基金為一隻合成交易所買賣基金） 

67,536,379港元 9.6481港元 

易亞印尼(LQ45) ETF* 

（*此基金為一隻合成交易所買賣基金） 

50,355,228港元 7.7470港元 

易亞韓國 (KOSPI 200) ETF* 

（*此基金為一隻合成交易所買賣基金） 

39,532,682港元 

 

7.9065港元 

易亞馬來西亞(富時馬來西亞交易所 KLCI) ETF*  

（*此基金為一隻合成交易所買賣基金） 

10,184,976港元 6.7900港元 

易亞菲律賓 (PSEi) ETF* 

（*此基金為一隻合成交易所買賣基金） 

16,893,317港元 11.2622港元 

易亞台灣 (TAIEX) ETF* 

（*此基金為一隻合成交易所買賣基金） 

38,889,850港元 9.7225港元 

易亞泰國 (SET50) ETF* 

（*此基金為一隻合成交易所買賣基金） 

9,272,100港元 9.2721港元 

 

在考慮到投資者的整體利益、每隻終止指數基金目前的資產淨值相對較小等相關

因素後，管理人認為建議終止每隻終止指數基金符合各終止指數基金投資者的最

大利益。因此，管理人已決定行使其信託契據第35.6(A)條規定的權力，並已按規

定向信託人提供書面通知建議於信託人與管理人達成各終止指數基金不再存有任

何或有或實際資產或負債的意見之日終止各終止指數基金。 

 

各終止指數基金終止後，管理人有意根據信託契據第35.5(C)條行使其權力於信託

人及管理人認為信託基金並無基金單位持有人時終止信託基金及自願申請撤銷信

託基金的認可資格。 

 

1.2. 建議停止交易 

 

管理人將向香港聯交所申請從2016年11月1日（即停止交易日）起，各終止指數基

金的基金單位停止在香港聯交所交易。管理人打算從停止交易日起行使其根據信

託契據第9.5條賦予變現投資的權力，將每隻終止指數基金的全部資產變現。終止、

撤銷認可資格及除牌的建議所涉及將各終止指數基金的資產變現，與有關正常贖

回投資的成本相比，將不會對每隻終止指數基金產生任何額外成本。 

 

管理人然後將於2016年11月23日或該日前後就每隻終止指數基金資產作出末期分

派（｢末期分派｣）（詳情見下文第2.2條）。因此，2016年10月31日將為投資者按

照於本公告及通告日期的日常交易安排在香港聯交所買賣各終止指數基金的基金

單位的最後交易日。 

 

倘若本段所述的日期有任何變動，管理人將會登載有關更新日期之公告。 

 

此外，鑒於停止交易的建議，將自2016年9月29日起不再獲准增設各終止指數基金

的基金單位。為免引起疑問，各參與證券商將繼續獲准贖回各終止指數基金的基

金單位，直至最後交易日為止。然而，投資者應注意，只有參與證券商方可遞交

贖回基金單位的申請，而參與證券商可自行向管理人設定申請程序及早於章程訂

明的截止時間。投資者宜向參與證券商查明有關截止時間及客戶受理程序及要求。 

 

1.3. 建議將各終止指數基金資產變現的影響 

 

在每隻終止指數基金的全部資產變現（如上文第1.2條所述）後，每隻終止指數基

金將主要持有現金，而且主要是來自每隻終止指數基金資產變現的所得收益。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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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從停止交易日起，每隻終止指數基金將不再跟蹤其各自的相關指數，亦不能

達到其跟蹤各自相關指數表現的投資目標。 

 

2. 停止交易日之後會如何？ 

 

2.1 停止交易日之後的即時情況 

 

從停止交易日起，每隻終止指數基金的基金單位將停止在香港聯交所買賣。因此，

投資者只可在最後交易日，即2016年10月31日（包括該日）前在香港聯交所買賣

各終止指數基金的基金單位，而從停止交易日起將不可在香港聯交所買賣各終止

指數基金的基金單位。 

 

2.2 從停止交易日起至終止日（定義見下文第2.3條）的期間 

 

管理人將於諮詢信託人及核數師後，宣佈向在分派記錄日仍投資於各終止指數基

金的投資者（｢相關投資者｣）作出末期分派。該末期分派將於2016年11月23日或

該日前後支付。 

 

於2016年12月29日，即管理人與信託人達成各終止指數基金不再存有任何或有或

實際資產或負債的意見之日或該日前後，管理人及信託人將開始完成各終止指數

基金的終止事務。 

 

從停止交易日起直至（至少）終止日為止期間，各終止指數基金將繼續擁有香港

聯交所上市地位，各終止指數基金將維持其於證監會的認可資格地位，即使各終

止指數基金僅以有限方式營運（如下文第4.2條所述）。因此，管理人已向證監會

申請並已獲批准從停止交易日起至撤銷認可資格日的期間獲豁免嚴格遵守守則的

若干條文。獲授豁免的詳情及條件在下文第5條說明。 

 

在證監會及香港聯交所分別批准下，各終止指數基金的撤銷認可資格及除牌將於

終止日或緊隨終止日之後進行。管理人預期在香港聯交所批准後，除牌只會與撤

銷認可資格同時或大約同時進行。 

 

建議終止、撤銷認可資格及除牌必須在支付所有未償還費用及支出、清償各終止

指數基金所有其他負債以及獲得證監會及香港聯交所的最終批准後方可進行。 

 

在撤銷認可資格之後，各終止指數基金將不再受證監會監管，亦不可於香港公開

分銷。任何此前向投資者發行的各終止指數基金產品文件，包括章程及各終止指

數基金的產品資料概要，應保留僅供個人使用，不能用於公開傳閱。股票經紀、

財務中介機構及投資者不得向香港公眾人士傳閱與各終止指數基金有關的任何促

銷或其他產品資料，因此舉可能違反《證券及期貨條例》。 

 

2.3 重要日期   

 

在本公告及通告載明的建議安排分別獲證監會及香港聯交所批准後，預期各終止

指數基金有以下可預計的重要日期﹕ 

 

發出本公告及通告及擱置撥備 2016年9月29日（星期四）

開市前 

自該日起不再就每隻終止指數基金增設基金單位  

 

2016年9月29日（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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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香港聯交所買賣每隻終止指數基金基金單位的最

後一日及參與證券商贖回每隻終止指數基金基金單

位的最後一日（｢最後交易日｣） 

  

2016年10月31日（星期一） 

基金單位在香港聯交所停止買賣及不能進一步贖回

每隻終止指數基金的基金單位（｢停止交易日｣），

即管理人開始將各終止指數基金的全部資產變現及

每隻終止指數基金不能再跟蹤有關相關指數的同一

日 

 

2016年11月1日（星期二） 

投資者須截至該日按香港結算記錄仍然是以香港中

央結算（代理人）有限公司名義登記及在中央結算

系統持有各終止指數基金基金單位的實益擁有人因

而有權獲得末期分派及進一步分派（如有），可能

包括超額撥備的任何退款（｢分派記錄日｣） 

 

2016年11月3日（星期四）

營業時間結束前 

 

寄發公告以確定每基金單位的末期分派金額 

 

2016 年 11 月 22 日（星期

二）或之前 

 

管理人經諮詢信託人及核數師後向在分派記錄日仍

然持有基金單位的投資者支付末期分派（｢末期分派

日｣） 

 

2016年11月23日（星期三）

或該日前後 

若在末期分派後有任何進一步分派（當中可能包括

超額撥備的任何退款），寄發公告確定進一步分派

金額及支付日期 

 

2016 年 12 月 21 日（星期

三）或之前 

 

進一步分派（如有）將支付予於分派記錄日仍然持

有基金單位的投資者 

 

2016 年 12 月 22 日（星期

四）或該日前後 

  

各終止指數基金終止（｢終止日｣） 

 

2016年12月29日（星期四）

（即管理人與信託人達成各

終止指數基金不再存有任何

或有或實際資產或負債的意

見之日）或該日前後 

 

各終止指數基金撤銷認可資格及除牌 

 

2016年12月29日（星期四）

或該日前後，即證監會及香

港聯交所分別批准撤銷認可

資格及除牌之日 

 

管理人預期撤銷認可資格及

除牌將於終止日或緊隨終止

日之後生效 

 

管理人將從本公告及通告刊發之日起至最後交易日為止，每星期發出提示公告，

就最後交易日、停止交易日及分派記錄日通知及提醒投資者。另外，管理人亦將

於適當時候再發出公告，於終止日前按照適用的監管規定及於適當情況下就各終

止指數基金的末期分派日、撤銷認可資格及除牌的日期以及有關終止指數基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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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止日及末期分派後是否有任何進一步分派通知投資者。倘若本條所述的日期有

任何變動，管理人將會登載公告，以通知投資者已更新的日期。 

 

謹此促請所有股票經紀及財務中介機構將本公告及通告的一份副本連同任何其他

公告交給其投資於任何或所有終止指數基金的基金單位客戶，並盡快告知本公告

及通告以及任何其他公告之內容。 

 

3. 投資者於最後交易日或該日前可能採取的行動 

 

3.1 在直至及包括最後交易日為止的任何交易日在香港聯交所買賣 

 

在直至及包括最後交易日為止的任何交易日，投資者可繼續於香港聯交所的買賣

時段內按照日常交易安排按當時市價在香港聯交所買賣其在各終止指數基金的基

金單位。各終止指數基金的莊家中信里昂證券有限公司及Commerz Securities Hong 

Kong Limited（「莊家」）將繼續按照香港聯交所有關終止指數基金的交易規則履

行其為市場作價的功能。 

 

投資者應注意，股票經紀或其他財務中介機構可就於香港聯交所出售每隻終止指

數基金的基金單位對投資者收取經紀費，而基金單位的買賣雙方將各須支付交易

徵費（每隻終止指數基金的基金單位價格的0.0027%）及交易費（每隻終止指數基

金的基金單位價格的0.005%）。在香港聯交所出售或購買各終止指數基金的任何

基金單位不須繳付印花稅。 

 

每隻終止指數基金的基金單位的成交價可能低於或高於每基金單位資產淨值。 

 

3.2  於最後交易日之後持有基金單位 

 

就按香港結算記錄為以香港中央結算（代理人）有限公司名義登記及在中央結算

系統持有基金單位的實益擁有人的相關投資者而言，管理人將於諮詢信託人及核

數師後，就該等相關投資者宣佈末期分派。每名相關投資者將可獲得款額相等於

相關終止指數基金的當時資產淨值按照相關投資者於分派記錄日所佔該終止指數

基金權益比例而派發的末期分派。終止指數基金當時的資產淨值是上文第1.3條所

述相關終止指數基金資產變現所得淨收益的總值，減去於分派記錄日的撥備。 

 

應付每名相關投資者的末期分派預期於2016年11月23日或該日前後存入其財務中

介機構或股票經紀在中央結算系統開設的賬戶。管理人將再發出公告，就末期分

派的確實支付日期以及就相關終止指數基金的每基金單位的末期分派額（如可得）

通知投資者。 

 

管理人並不預期或預料在末期分派後會再有進一步分派（可能包括超額撥備的任

何退款）。然而，在不太可能的情況下若在末期分派後會再有進一步分派，管理

人將於2016年12月21日前發佈公告，通知投資者。有關進一步分派（如有）將於

2016年12月22日或前後支付予投資者。倘若本段所述的日期有任何變動，管理人

將會登載有關更新日期的公告。 

 

重要附註：投資者應留意下文第7.1條載列的風險因素，並且在出售各終止指數基

金的基金單位前諮詢其專業及財務顧問。投資者如於最後交易日或該日前任何時

候出售其於各終止指數基金的基金單位，在任何情況下都不可就已售出各終止指

數基金的任何基金單位享有末期分派或任何進一步分派（如有）的任何部分。因

此，投資者在買賣各終止指數基金的基金單位或就其於任何一隻終止指數基金的

基金單位決定行動步驟前，應審慎行事並諮詢專業及財務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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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開始停止交易的後果 

 

4.1  各終止指數基金繼續存續 

 

各終止指數基金儘管於停止交易日開始停止交易，將繼續維持其於香港聯交所的

上市地位而各終止指數基金將繼續維持於證監會的認可資格地位，直至建議的終

止、撤銷認可資格及除牌完成之時為止。撤銷認可資格及除牌將於終止各終止指

數基金後盡快進行。 

 

在管理人與信託人達成各終止指數基金不再存有任何或有或實際資產或負債的意

見之時，管理人與信託人將根據信託契據完成各終止指數基金的建議終止手續，

管理人將向證監會申請撤銷認可資格並向香港聯交所申請完成除牌手續。 

 

4.2 各終止指數基金的有限營運 

 

從停止交易日起至撤銷認可資格的期間，由於從2016年11月1日（即停止交易日）

起，各終止指數基金將不會再有任何基金單位的買賣，而各終止指數基金亦不會

有任何投資活動，各終止指數基金將只會以有限方式營運。  

 

 

5 豁免 

 

5.1 背景 

 

如上文第2.2條所述，雖然每隻終止指數基金的基金單位將由停止交易日起停止交

易，惟由於各終止指數基金若干未償還的實際或或有資產或負債，各終止指數基

金在停止交易日後直至終止日的期間仍然存續。在該期間，各終止指數基金將維

持其證監會認可資格地位，而終止指數基金將維持其香港聯交所上市地位，直至

建議的終止、撤銷認可資格及除牌完成之時為止。 

 

然而，在本公告及通告日後，將不再增設基金單位，而從停止交易日起： 

 

(i) 將不再進行各終止指數基金的基金單位的交易，亦不再贖回每隻終止指數

基金的基金單位﹔ 

 

(ii) 管理人將開始變現各終止指數基金的所有資產，因此各終止指數基金將不

再跟蹤其各自的相關指數，且不能達到其跟蹤各自相關指數表現的投資目

標﹔ 

 

(iii) 各終止指數基金將不再向公眾推銷﹔ 

 

(iv) 各終止指數基金將主要持有現金；及 

 

(v) 各終止指數基金只會以有限方式營運。 

 

因此，為了盡量減低在停止交易日後管理各終止指數基金之時的進一步成本、費

用及支出及符合投資者最大利益，管理人已向證監會申請並已獲批准在停止交易

日起至撤銷認可資格日的期間獲豁免嚴格遵守守則的若干條文。 

 

獲豁免的詳情和條件在下文第5條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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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刊登暫停交易通知 

 

根據守則第10.7章，管理人須：(a)在各終止指數基金的基金單位停止或暫停交易時

立即通知證監會﹔及(b)在作出暫停交易的決定後立即以適當的方式刊登有關通知，

並且在暫停交易期內至少每個月刊登有關通知一次（(b)項規定稱為｢投資者通知規

定｣）。 

 

管理人已向證監會申請並已獲豁免嚴格遵守守則第10.7章的投資者通知規定，惟須

符合以下條件須從停止交易日起至撤銷認可資格日為止的期間，於管理人網址內的

顯著位置登載聲明，通知投資者各終止指數基金的基金單位已從2016年11月1日起

停止在香港聯交所交易，並請投資者注意本公告及通告及所有其他相關公告。 

 

由於各終止指數基金在最後交易日（2016年10月31日）至撤銷認可資格日將維持其

上市地位，投資者在該期間可繼續透過港交所的網址及管理人的網址查閱有關各終

止指數基金的進一步公告。 

 

5.3 提供實時或接近實時的估計資產淨值或R.U.P.V.
1及最近期收市時的資產淨值 

 

根據守則附錄I第4、17(a)及17(b)段規定，管理人須透過守則附錄I第18段所列任何

適當的渠道（包括各終止指數基金本身的網址），向公眾提供各終止指數基金的實

時或接近實時的估計資產淨值或R.U.P.V.及最近期收市時的資產淨值，除非已獲另

行豁免。 

 

由於在本公告及通告日後將不再為各終止指數基金增設基金單位，而且由停止交易

日起各終止指數基金的基金單位將不再於香港聯交所進行交易，亦不再進行贖回，

而且各終止指數基金將主要持有現金並只會以有限方式營運。管理人建議在取得信

託人同意後，只會在發生任何導致資產淨值變動的情況下，方會在管理人的網址更

新每隻終止指數基金的每基金單位資產淨值。管理人和信託人預期會導致各終止指

數基金的每基金單位資產淨值變動的情況包括：(i)末期分派（請參閱上文第3.2

條）﹔(ii)其他分派（如有）﹔及(iii)相關各終止指數基金的任何應收代息股份市值

的任何變動（如有）。 

 

因此，管理人已向證監會申請並已獲豁免嚴格遵守上述守則附錄I第4、17(a)及17(b)

段規定，惟須符合以下條件﹕ 

 

(A) 截至2016年10月31日（即最後交易日）為止每隻終止指數基金的每基金單位

資產淨值，即將為每隻終止指數基金最近期的每基金單位資產淨值，將於管

理人的網址公佈﹔及 

 

(B) 管理人應在每隻終止指數基金的每基金單位資產淨值發生任何其他變更（包

括但不限於 (i) 末期分派（請參閱上文第3.2條）﹔(ii) 其他分派（如有）﹔及 

(iii) 相關各終止指數基金的任何應收代息股份市值的任何變動（如有））後

的可行範圍內盡快在管理人的網址上發佈每隻終止指數基金最近期的每基金

單位資產淨值。 

 

5.4 更新章程及各終止指數基金的產品資料概要 

 

                                                 
1
 R.U.P.V 即「相關組合參考價值」，於交易時段內每隔 15 秒更新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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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守則第6.1及11.1B章，章程及各終止指數基金的產品資料概要必須是最新的而

且必須更新以併入對各終止指數基金的任何相關更改。 

 

鑒於各終止指數基金的基金單位將於停止交易日起停止交易，而且各終止指數基金

的基金單位不再增設或贖回，管理人認為於撤銷認可資格日前無須更新章程及各終

止指數基金的產品資料概要（其性質屬於發售文件）以反映日後對各終止指數基金

的任何更改。 

 

因此，管理人已向證監會申請並已獲豁免嚴格遵守上述守則第6.1及11.1B章規定，

故從停止交易日起無須就只影響各終止指數基金的披露更新章程及各終止指數基金

的產品資料概要。 

 

在不影響管理人根據守則第11.1B章規定的其他責任之下，管理人已向證監會承諾

和確認，管理人須﹕ 

 

(A) 就任何對各終止指數基金或章程或各終止指數基金的產品資料概要所作的更

改，透過在管理人及港交所的網址登載公告（均為｢日後相關公告｣）的方式

立即通知投資者；及 

 

(B) 確保每份日後相關公告均載明申述，請投資者參閱本公告及通告，並與章程，

各終止指數基金的產品資料概要及任何其他日後相關公告一併細閱。 

 

5.5 其他有關事項 

 

管理人確認，除上文第5.2至5.4條所列守則的特定條文外，管理人將繼續就各終止

指數基金遵守守則的所有其他適用條文、信託契據的適用條文及其他適用法律和

規定。 

 

6. 成本 

 

如上文第3.1條所示，股票經紀或財務中介機構可能就任何於最後交易日或該日之

前出售各終止指數基金的基金單位的任何指示收取若干費用及收費。 

 

所有參與證券商贖回各終止指數基金的基金單位均須繳付章程內列明的費用及成

本。參與證券商可將該等費用及成本轉嫁給有關投資者，亦可收取處理贖回要求

的費用及收費，如此將增加贖回成本。投資者宜向參與證券商查明有關費用、成

本及收費。 

 

終止指數基金估計所承擔的終止成本總額為 1,176,081 港元，將由終止指數基金承

擔。緊隨本公告及通告刊發後，每隻終止指數基金將會擱置的撥備如下﹕ 

 

終止指數基金 

 

撥備金額 

易亞印度(Nifty 50) ETF* 

（*此基金為一隻合成交易所買賣基金） 

336,252港元 

易亞印尼(LQ45) ETF* 

（*此基金為一隻合成交易所買賣基金） 

241,255港元 

易亞韓國 (KOSPI 200) ETF* 

（*此基金為一隻合成交易所買賣基金） 

204,416港元 

易亞馬來西亞(富時馬來西亞交易所 KLCI) ETF*  

（*此基金為一隻合成交易所買賣基金） 

45,749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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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亞菲律賓 (PSEi) ETF* 

（*此基金為一隻合成交易所買賣基金） 

92,908港元 

易亞台灣 (TAIEX) ETF* 

（*此基金為一隻合成交易所買賣基金） 

197,962港元 

易亞泰國 (SET50) ETF* 

（*此基金為一隻合成交易所買賣基金） 

57,539港元 

撥備總額 

 

1,176,081 港元 

 

 

上述撥備總額就以下基礎擱置各終止指數基金：（i）在章程 “費用及開支”小節下

描述的各終止指數基金的費用及開支（包括但不限於管理費），已累計到終止日，

並根據相關最近期的終止指數基金資產淨值計算; 及（ii）已基於各終止指數基金

各自的最新資產淨值，根據其佔所有終止指數基金最新資產淨值總額的百分比將

因建議（定義見下文）直接產生的終止成本按比例擱置各終止指數基金。 

 

本撥備乃用作支付於緊隨本公告及通告刊發後起至終止日（包括該日）止期間，

信託人及管理人有關或因持續維持每隻終止指數基金及實施建議而可能招致或作

出的任何未來成本、收費、開支、申索及要求（包括但不限於任何法律費用、核

數師費用、監管維持費用、終止相關開支及應付予各終止指數基金的任何服務提

供者（包括信託人）的費用）（「預測成本」）。信託人確認，其對每隻終止指

數基金的撥備金額並無異議。 

 
由於緊隨本公告及通告刊發後擱置撥備，各終止指數基金的資產淨值及各終止指

數基金的每基金單位資產淨值將於 2016 年 9 月 29 日在香港聯交所開始買賣前減

少如下： 

 
 

 
擱置撥備前 擱置撥備後 

資產淨值 每單位資產

淨值 

資產淨值 每單位資產淨

值 

易 亞 印 度

(Nifty 50) 

ETF* 

（ *此基金
為一隻合成
交易所買賣
基金） 

66,949,784港元 9.5643港元 66,613,532港元 9.5162港元 

易 亞 印 尼
(LQ45) 

ETF* 

（ *此基金
為一隻合成
交易所買賣
基金） 

 

47,243,808港元 7.8740港元 47,002,553港元 7.8338港元 



 

 

16 
 

易 亞 韓 國 

(KOSPI 

200) ETF* 

（ *此基金
為一隻合成
交易所買賣
基金） 

39,602,457港元 7.9205港元 39,398,041港元 7.8796港元 

易亞馬來西

亞 (富時馬

來西亞交易

所 KLCI) 

ETF*  

（ *此基金
為一隻合成
交易所買賣
基金） 

6,689,558港元 6.6896港元 6,643,809港元 6.6438港元 

易亞菲律賓 

(PSEi) 

ETF* 

（ *此基金
為一隻合成
交易所買賣
基金） 

 

16,471,988港元 10.9813港元 16,379,080港元 10.9194港元 

易 亞 台 灣 

(TAIEX) 

ETF* 

（ *此基金
為一隻合成
交易所買賣
基金） 

 

38,263,744港元 9.5659港元 38,065,782港元 9.5164港元 

易 亞 泰 國 

(SET50) 

ETF* 

（ *此基金
為一隻合成
交易所買賣
基金） 

9,135,147港元 9.1351港元 9,077,608港元 9.0776港元 

 

請參閱下文第 7.1 條「資產淨值下調風險」。 

 

倘直至終止日撥備不足以彌補預測成本，任何資金短缺將由管理人承擔。相反，

倘直至終止日撥備超過預測成本的實際金額，有關超出金額將向相關投資者退回

作為末期分派之部分，而（倘需要）各終止指數基金的任何進一步分派將按於分

派記錄日相關投資者於各終止指數基金的權益比例釐定。 

 

為了 閣下的資訊，以下為在產品資料概要中披露的一年內經常性開支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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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易亞印度(Nifty 50) ETF*（*此基金為一隻合成交易所買賣基金）為 0.86%； 

 易亞印尼(LQ45) ETF*（*此基金為一隻合成交易所買賣基金）為 0.90%； 

 易亞韓國 (KOSPI 200) ETF*（*此基金為一隻合成交易所買賣基金）為

0.91%； 

 易亞馬來西亞(富時馬來西亞交易所 KLCI) ETF* （*此基金為一隻合成交易
所買賣基金）為 1.29%； 

 易亞菲律賓 (PSEi) ETF*（*此基金為一隻合成交易所買賣基金）為 1.25%； 

 易亞台灣 (TAIEX) ETF*（*此基金為一隻合成交易所買賣基金）為 0.75%；

及 

 易亞泰國 (SET50) ETF*（*此基金為一隻合成交易所買賣基金）為1.14%。 

 

* 經常性開支比率數據乃根據每隻終止指數基金截至2015年12月31日止期間的經審

核財務報表內所報告的開支，以每隻終止指數基金同時期的平均資產淨值的百分

比顯示。 

 

管理人並不預期各終止指數基金的終止將影響上文所披露的經常性開支比率數據。

請注意（為了完整性）上文所示的經常性開支比率數據是按照證監會有關通函下

的指導計算，並不包括撥備。 

 

截至本公告及通告刊發日期為止，每隻終止指數基金並沒有任何未攤銷的初步開

支或或有負債（例如未了結的訴訟）。  

 

7. 其他事項 

 

7.1 各終止指數基金的建議停止交易、建議終止、撤銷認可資格及除牌的其他影響 

 

鑒於本公告及通告及各終止指數基金建議停止交易、建議終止、撤銷認可資格及

除牌，投資者應注意及考慮以下各項風險﹕ 

 

流動性風險－從本公告及通告刊發日起，在香港聯交所買賣每隻終止指數基金的

基金單位可能出現流通性較低的情況； 

 

基金單位按折讓或溢價買賣及莊家失效的風險—雖然直至最後交易日（包括該日）

前，莊家將繼續按照香港聯交所的交易規則就有關各終止指數基金履行其為市場

作價的功能，每隻終止指數基金的基金單位可在極端的市場情況下以比較其資產

淨值折讓的價格交易，因為在建議公佈之後，不少投資者可能希望出售其於各終

止指數基金的基金單位，但市場上未必有很多願意購入該等基金單位的投資者。

另一方面，每隻終止指數基金的基金單位也可能以比較其資產淨值溢價的價格交

易，因為由2016年9月29日起不會再增設基金單位，以致各終止指數基金的基金單

位的供求失衡情況較平日嚴重。尤其是，如於停止交易日前對該等基金單位的需

求量較大，在這些極端的市場情況下，莊家未必能有效地進行其市場作價活動，

以便為在香港聯交所買賣每隻終止指數基金的基金單位提供流動性。因此，從本

公告及通告日起直至最後交易日，每隻終止指數基金的基金單位的價格波動或會

高於平日； 

 

從本公告及通告日起至最後交易日止期間的跟蹤誤差—擱置撥備（緊隨本公告及

通告刊發後）將對每隻終止指數基金的每基金單位資產淨值造成不利影響。各終

止指數基金的每基金單位資產淨值的減少可能導致各終止指數基金的回報與相關

指數的表現出現重大差異，以致各終止指數基金將無法於本公告及通告日期起至

最後交易日期間妥善跟蹤相關指數的表現，因而導致出現重大跟蹤誤差。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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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各終止指數基金的規模有可能在最後交易日前大幅縮減。這可能損害管理人

實現各終止指數基金投資目標的能力，並導致重大的跟蹤誤差。在極端的情況下，

如相關終止指數基金的規模縮減到一個地步以致管理人認為繼續投資於市場並不

符合相關終止指數基金的最大利益，則管理人可決定將相關終止指數基金的全部

或部分投資轉為現金或存款，以保障該終止指數基金投資者的利益； 

 

資產淨值下調風險—經濟環境、消費模式及投資者期望的轉變，可能對投資的價

值產生重大的影響，投資的價值或會大幅下跌。此外，各終止指數基金的資產淨

值將因各終止指數基金將於緊隨本公告及通告刊發後合共擱置撥備總額1,176,081

港元而有所減少； 

 

無法跟蹤相關指數—各終止指數基金的所有資產將從停止交易日起變現。其後，

各終止指數基金的資產將全部為現金及各終止指數基金將以有限方式營運。因此，

由停止交易日起，每隻終止指數基金將不再跟蹤其各自的相關指數，亦不能達到

其跟蹤各自相關指數表現的投資目標；及 

 

延遲分派的風險—管理人打算將各終止指數基金的全部資產變現，然後在可行情況

下盡快作出末期分派。然而，在若干時期內，例如在有關證券交易所的買賣受到

限制或暫停或有關市場的正式結算及交收存管處關閉之時，管理人未必能夠及時

將各終止指數基金的全部資產變現。在此情況下，向相關投資者支付末期分派或

進一步分派（如有）可能受到延誤。 

 

投資者亦請注意信託基金及各終止指數基金的章程中披露的風險。 

 

7.2 稅務影響 

 

根據管理人對於本公告及通告之日有效的法律及慣例的理解，由於信託基金及各

終止指數基金乃根據香港法例第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第104條獲認可的集體

投資計劃，因此各終止指數基金變現其資產得到的溢利可免徵香港利得稅。 

 

就分派各終止指數基金的溢利及／或資本的範圍內，預期投資者無須就末期分派

或進一步分派（如有）繳付香港利得稅。對於在香港從事貿易、專業或業務的投

資者，如果源自贖回或出售各終止指數基金基金單位的溢利乃產生於或源自該等

貿易、專業或業務、來自香港且各終止指數基金的基金單位屬投資者的收益資產，

則有關溢利可能須繳付香港利得稅。 

 

投資者應諮詢其專業稅務顧問的稅務意見。 

 

7.3 關連人士的交易 

 

中信里昂證券有限公司及花旗銀行（分別為管理人及信託人的關連人士）目前持

有終止指數基金的基金單位。於透過本公告及通告獲知會建議終止、撤銷認可資

格及除牌後，中信里昂證券有限公司及花旗銀行（作為終止指數基金的基金單位

持有人）可能決定以在香港聯交所出售基金單位或在一手市場贖回基金單位之方

式處置其持有的全部或部分基金單位。中信里昂證券有限公司或花旗銀行對基金

單位的任何處置（非管理人所能控制）可能使終止指數基金的規模大幅減少及導

致重大跟蹤誤差。請參閱上文第7.1條「從本公告及通告日起至最後交易日止期間

的跟蹤誤差」。中信里昂證券有限公司亦是有關終止指數基金的莊家，將繼續按

照在上文第3.1條說明履行其為市場作價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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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文所述外，並無其他管理人及／或信託人的關連人士牽涉在任何與各終止指

數基金有關的交易，或持有各終止指數基金的任何權益。 

 

8 查閱文件 

 

下列文件的副本可於正常辦公時間內，在管理人的註冊辦事處供免費查閱： 

 

 信託契據； 

 

 參與協議； 

 

 服務協議； 

 

 信託基金及各終止指數基金的年度及中期報告；  

 

 各終止指數基金的產品資料概要；及 

 

 章程。 

 

信託契據的副本可應要求按每套支付150港元取得。 

 

9 查詢 

 

如 閣下對本公告及通告的內容有任何疑問，請逕向 閣下的股票經紀或財務中

介機構提出，或於辦公時間（香港法定假期除外）致電(852) 2110 8600 與管理人

聯絡，或親臨管理人於香港中環雪廠街10號新顯利大厦337室的辦事處或瀏覽管理

人的網站：http://www.xieshares.com.hk/
2。 

 

  

管理人對本公告及通告內容的準確性承擔全部責任，並確認在已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

據其所知及所信，本公告及通告並沒有遺漏其他事實，以致其任何申述具有誤導成分。 

 

易亞投資管理有限公司 

作為信託基金及各終止指數基金的管理人 

 

2016 年 9 月 29 日 

 

 

 

於本公告及通告日期，管理人的董事會由 Tobias Christopher James Bland、Nigel John 

Beattie、Thomas Xenophon Gladstone 及劉子倫組成。 

                                                 
2該網站未經證監會審閱。 

http://www.xieshares.com.hk/

